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
学生党员发展对象综合考评办法（试行）
党发〔2011〕9号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党员发展工作，确保党员发展质量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按照“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改善结构，慎重发展”的原则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考评对象
各学生党支部列入年度发展计划的学生党员发展对象。
二、考评内容
考察内容包括思想政治、学习成绩、工作能力、群众基础、日常表现等五个方面，实行综合量化评分。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：《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生党员发展对象综合量化评分标准》。
三、考评程序
各学生支部在各党总支的指导下，于每学期初对本学期拟发展对象依照本办法进行综合量化评分，并对评分各项内容及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不低于7天，公示后将评分结果报党务办公室。
四、考评结果使用
由学院党委根据评分结果及学院年度党员发展计划，决定其是否进入发展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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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党员发展对象综合量化评分标准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数

	一、思想政治（20分）
	1.积极参加本支部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，一年内学习次数不低于6次，并做好学习笔记。（10分）
	参加一次学习1分，学习笔记酌情给予0-4分。
	

	
	2.按时向党组织汇报思想，递交书面思想汇报不少于10份。（10分）
	按照每季度至少递交一份思想汇报的要求，按时递交一次1分（共8分）；口头汇报思想酌情给予0-2分。
	

	二、学习成绩（20分）
	3.学习刻苦努力，成绩优良。（15分）
	一年内考试课成绩在班级排名前15%的15分，前30%的10分，30%之后的5分。考试有不及格现象的本项0分。
	

	
	4.参加各类考试、竞赛，获得优异成绩。（5分）
	通过CET-6得5分，通过CET-4得3分，考研成绩高于分数线得5分。
	

	三、工作能力（20分）
	5.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、义务劳动，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（15分）
	参加各类文体活动，每次2分，参加义务劳动每次1分。
	

	
	6.工作能力强，业绩突出。（5分）
	受到省级以上表彰5分，受到学校表彰4分，受到院级表彰3分，其他表彰酌情给予1-2分。
	

	四、群众基础（20分）
	7.尊敬师长，团结关心同学，助人为乐，在班级民意测评中得分较高。（10分）
	根据民意测评成绩折合。
	

	
	8.团组织推优中满意率较高。（10分）
	满意率高于95%的10分，90-95%的8分，80-90%的6分。
	

	五、日常表现（20分）
	9.遵章守纪，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。（20分）
	本项实行一票否决制。
	




